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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ｉｅｓ这一术语在中文文献中主要有 “诚信义务”“信义义务”和 “受信义务”三种表述。作者一直偏

爱 “受信义务”这一表达方式。这是因为受信义务是英美普通法系发展起来的适用于财富管理的制度，它比较能够表达这种义
务所指向的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之内涵。诚信义务原本是一种道德义务，后上升为法律义务，主要适用于合同的履行，再
后发展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乃至于被称为民法的 “帝王规则”。无论从法律渊源和规则适用来看，均与受信义务之管理他人财
产没有直接关系。信义义务这一表述同样也没有精确表达出基于 “信任”而 “管理他人财产”的委任关系这一内涵，不仅读起
来拗口，而且充满江湖气息。所谓 “名不正则意不顺”，我们有必要为之选择一个符合其真实特性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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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评新 《公司法》的相应修改

施天涛＊

内容提要：新 《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规定体现了创新精神：一是突出了关联交易、公司机会

和竞业限制的重要性，完善了程序规则，重组了公司管理者的禁止性行为；对注意义务的界定突

破了该条无法进入司法裁判的困境；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了受信义务体系，并将股

东代表诉讼扩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二是增加了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三是增加了董事

责任保险。但新 《公司法》依然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一是关联交易的规定依然缺乏实质公平的

裁判标准；公司机会缺乏界定，将导致司法审判困难；竞业限制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报酬未

被纳入忠实义务，司法审判无据可循。二是注意义务规定不周延，未能对管理者的经营义务与监

管义务区别对待。三是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机构的情形，股东代表诉讼之先诉请求不明确。新

《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上述修改和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评估，从中也能间接省察今

后的完善方向 。

关键词：受信义务　忠实义务　注意义务　控制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派生诉讼

一、序言：残缺而混乱的受信义务制度

受信义务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ｉｅｓ）〔１〕是公司法上的核心制度，其重要性不亚于人体之心脏。如果

公司法不能妥善构造和安置这一制度，公司法的生命力将受到极大威胁。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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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将公司交由特定人管控，则必然应该将他们置于一定的义务和责任约束之下，受信义务就是

为这些公司管理者 〔２〕设置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公司法缺失这种制度设置，或者这种制度安排不

恰当、不完善，公司管理者则可能像脱了缰绳的野马一样，逃逸出法律的管控，肆意侵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我国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与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规定的残缺与混乱密切

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３〕修订之前，旧 《公司法》第１４７条要

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就是关于公司管理者受信义

务规定的集中体现。但是，旧 《公司法》关于公司管理者受信义务的规定非常粗糙，并且具有很

大的随意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受信义务的规定偏重于忠实义务，〔４〕而对注意义务 〔５〕仅仅是点到为止，旧 《公司

法》没有关于勤勉义务的任何具体规定。何为勤勉义务？勤勉义务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如何才

能满足勤勉义务的要求？法律保持了长久的沉默。〔６〕旧 《公司法》对管理者的勤勉义务要求仅

仅停留在 “宣言”上，口惠而实不至，没有任何司法执行力。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是，公司管理

者没有任何经营管理上的压力和责任心，一方面他们掌控着他人的巨额财产并享有巨大的权力，

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漫不经心，无需为自己的过失或者失职行为负责。公司法上的权利义务设置

严重失衡，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裸露在高度风险之下，公司法未能提供应有的法律庇护。

二是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逻辑不清，体系混乱。首先，旧 《公司法》第１４８条规定了违反忠

实义务的八种情形。忠实义务主要针对的是利益冲突问题。正因为公司管理者是公司业务经营和

事务管理的实际掌控者，他们与公司发生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所以忠实义务的重心就是要规范和

解决这些管理者的利益冲突问题。旧 《公司法》虽然规定了几种利益冲突形式，但却重点不突

出。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将关联交易或者自我交易这种最为基本的利益冲突交易置于首要地位，然

后才是对其他特殊的利益冲突交易，如管理报酬、公司机会、同业竞争，予以规制，顺后则是对

直接侵害公司利益的职务或个人侵权行为的规制。其次，公司法对忠实义务规定的体系是混乱的。

譬如，旧 《公司法》将对关联交易的规制置于总则第２１条，导致其与第１４８条第 （四）项的自我交

易相互关系紊乱，同时可能被误解为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又如，旧 《公司法》第１４８条没有将

管理报酬纳入利益冲突交易规制之中，仅在第１１６条规定了管理报酬的披露义务。如果公司管理者

任性地从公司攫取了过高的报酬以至于侵害了公司利益，则没有处罚他们的责任依据。

三是关于受信义务的规定缺乏有效的司法裁判标准。关于勤勉义务的规定自不必多说，即便

是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也仅限于公司治理的内部程式要求，并无司法上可执行的裁判标准。这必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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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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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为表达方便，下文一般将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简称为 “管理者”，具体情形则直接指称。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将于２０２４年７月１日实
施，本文简称为 “新 《公司法》”，现行 《公司法》简称为 “旧 《公司法》”。

参见施天涛、杜晶：《我国公司法上关联交易的皈依及其法律规制———一个利益冲突交易法则的中国版本》，载 《中
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施天涛：《公司法应该如何规训关联交易？》，载 《法律适用》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我国 《公司法》将注意义务表述为勤勉义务。由于 “勤勉义务”已成为我国公司法上的既定表述，本文同时交替使
用这两个术语。

我国 《公司法》自２００５年规定勤勉义务以来，历经数次修改，一直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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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导致我国法院在处理有关公司管理者侵害公司利益纠纷时缺乏必要的裁判依据。这说明，旧

《公司法》基本上还是一部管理法，尚未升级为裁判法。一部不能进入裁判程序的 《公司法》，公

司参与者的权益不能获得最后的司法救济，对公司管理者设置的义务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何为公

司法？谈何公司法？〔７〕

令人欣慰的是，２０２３年新修订的 《公司法》对受信义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受信义

务的内容获得了较大程度地充实和调整，受信义务有了初步的司法执行标准。

传统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包括注意义务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和忠实义务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ｙａｌｔｙ），即

所谓的 “二分法”。受信义务的二分法是一种最基本的分类，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譬如，理论

界与司法界曾经讨论的 “善意”（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究竟是一种独立的义务，还是受信义务的加强，就

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８〕又如，就受信义务的主体而言，现代法律早已突破了公司董、监、

高等公司管理者的范畴，受信义务扩大适用于公司股东 （主要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再

如，就受信义务的履行对象而言，因缘于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公司管理者还需对利

益相关者承担义务和责任。〔９〕

我国旧 《公司法》一开始就以专章规定了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然而，该章规定徒具形式，几乎从来没有发挥过其应有功效。最基本的问题是 《公司法》未能提

供可供司法执行的立法模板。好在这一现象终于获得了立法者的重视，新 《公司法》充实了一些

内容，使得受信义务多少获得了一定的司法执行力。新 《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规定的进步是明

显的。但客观地说，新 《公司法》同样未能达到人们的期待。下文将围绕 《公司法》的修订予以

简单评论。

二、关于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新 《公司法》第１７９条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首先，就公司管理者遵守法律而言，它包含了二层含义：从正面意义上讲，公司管理者首要

的义务就是遵守现行法律，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内履行经营管理职责。公司法历来坚守了这一无比

正确的政治立场，无需多言。

守法还有它的第二层含义，即不得故意致使公司违反法律。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家为

了减省成本，往往选择故意致使公司违反法律。譬如，如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没有按照法律要求达

到环境保护、排污与废水处理标准，则需要大量投入、革新技术、改造产品、提升质量。反之，如

果企业放任不管，虽然它可能受到主管部门罚款等措施的处置，但其支出成本可能远远小于更换机

器设备、改良工厂环境、提升产品质量的成本。如此，企业很可能选择 “效率违法”。〔１０〕

·３５·

〔７〕

〔８〕
〔９〕
〔１０〕

好在最高人民法院自２００６年以来相继颁发了五部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解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审
判依据，缓解了这一问题，也积累了经验。这些规定大多被新 《公司法》吸收。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涉及公司法的指导
案例也为 《公司法》的修改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参见施天涛：《善意义务是否需要作为受信义务的第三位构成？》，载 《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第５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载 《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第５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载 《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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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管理者遵守行政法规而言，除同样可能出现上述 “效率违法”外，还应关注如下情

形：一般而言，行政法规指的是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但也应注意到国务院授权特定部门制定

的规则，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与证监会经授权制定和发布的规则，应与国务院颁行的行政法规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此外，公司管理者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还须遵守相应主管机关发布的指导或

者指引意见。这些指导或者指引规则虽然够不上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但从公司合规经营

管理和尊重市场规则而言，却是公司必须遵守的要求。

最后，就管理者遵守公司章程而言，公司章程的制定及其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甚

至包括相关指导或者指引等监管规则。公司章程是确定公司内部相关当事人 （如股东、董事、监

事、高管）的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的 “宪章性”规则。

无论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均涉及管理者的 “善意”问题。譬如，前述所谓

“效率违法”、不遵守监管指导或者指引规则、违反公司章程等情形，均属于不能满足善意的要

求。善意要求恰恰又是受信义务的最高核心价值观，它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最高目标期待和受信义

务的最佳履行效果。

如此说来，问题则非常有趣了。按照法律的效力层级，对法律行为产生效力影响的仅止于行

政法规。然而，善意又是受信义务的固有内容。法律行为不符合善意要求或者不满足善意义务，

法律行为的效力自然会受到影响。由此可见，受信义务之善意要求吸收了低层级的规章制度，而

这些低层级的制度规定因善意义务增强了其效力强度。另一个角度看，受信义务是公司治理的重

要手段，它与市场监管、企业自治高度吻合并发生了兼容。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守法义务，包括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本文所说之低

层级监管规则，本就在受信义务统辖之内，尤其是善意概念的固有内容。《公司法》将其单列条

文规定，仅是一个立法技术安排，而非脱离于受信义务之外的问题。

三、关于公司管理者的忠实义务

公司管理者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包括直接侵害公司利益和间接侵害公

司利益两大类型。前者主要体现为公司管理者的职务或个人侵权行为，后者主要体现为利益冲突

交易。受信义务之忠实义务的重心是对利益冲突交易的规范，当然也不会放过那些侵害公司利益

的直接行为。

新 《公司法》将旧 《公司法》第１４７条第一款后半句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移

出另立第１８０条。该条将忠实义务区分为 “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和 “不得利用职权牟

取不正当利益”两种基本形态，并在随后的条文中针对忠实义务之各种具体形态进行了规定。

（一）直接侵权行为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１条规定禁止董事、监事、高管从事的六类行为。该条规定出自旧 《公司

法》第１４８条，但以下内容值得注意：该条规定基本限定于职务或个人行为，与新 《公司法》第

１８０条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相呼应。同时，将旧 《公司法》第１４７条之 “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

收入”“侵占公司财产”分别纳入新 《公司法》第１８１条之 （一）（三）。相应地，删除了旧 《公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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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之 （三）。该项删除后并未另行处理。旧 《公司法》第１６条、新 《公司法》第１５条等对

担保已有规定，不必再行重复规定。至于借贷，一则专业借贷属于金融机构特权，民间借贷自有

民间借贷法管制，在此既有框架外，公司借贷仅需按照正常的公司治理规则与权力分配进行即

可，无须另行特别规定。

本条删除的内容还有旧 《公司法》第１８１条之 （四）（五）。基于被删除之 （四）（五）包含

的三种情形的特殊性，另立条文予以单独规制。这一调整更加科学，也突出了关联交易、商业机

会和竞业限制的重要性。

（二）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是最基本的利益冲突交易形式，也是公司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关联交易

问题历来为公司法重点关注事项。〔１１〕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２条将旧 《公司法》第１４８条之 （四）之自我交易移除另立，提高了其地位，

并充实了内容。该条规定亮点很鲜明。譬如，它规定并界定了间接关联关系、关联人员以及关联交

易的报告和批准要求。但本条依然存在着缺漏。我国公司法向来仅重视程序规定，忽视实质上的要

求。对于关联交易程序上的规定固然解决了获取实质公平难度较高和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但终究

无法彻底替代实质公平。也就是说，形式公平有着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无论是董事会还是股东会都

存在着关联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导致关联交易无法获得真正的公平，最终还得依靠司法评估和裁决。

我国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最大的问题是肢解了关联交易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关于关联交易的

规定散布在 《公司法》总则和分则各处。如关联交易在总则中就有二处规定：一是旧 《公司法》

第１６条第２、３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规定；二是旧 《公司法》第２１

条关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规

定。新 《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２２条完全继受了上述规定。此外，旧 《公司法》第１２４条对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的表决规定，新 《公司法》第１３９条除增加了个人关联人和向股东会书面报告外，

基本继受了该规定。上述列举在于说明，旧 《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被人为地分割了。难

道仅仅因为这些被分割内容的重要性？本来此次 《公司法》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其整合在新

《公司法》第１８２条之内，但遗憾的是，修法者放弃了这一大好机会。一个条文所规定的事项，

无论多么重要，只要它不具备普适性，不能成为法律总则条文。然而，这却是我国公司法的惯常

做法，这说明我国公司法在立法技术上依然很幼稚、很单纯、很直接。然而，重要性的标准又是

什么？没有进入总则的规定就不重要了吗？

（三）公司机会

利益冲突交易不仅限于关联交易或者自我交易，还表现为其他特殊情形，如侵占公司的商业

机会。公司机会属于公司所有的权益，公司管理者，尤其是公司董事、高管，不得私自攫取和利

用。公司董事、高管身处商业前线，最有机会获取商业机会。譬如，当某一商人找到公司董事或

高管表示愿意与公司合作一个项目，该董事或高管发现该项目有利可图，即以自己的名义为自己

·５５·

〔１１〕 关于关联交易或自我交易的称谓，二者之间并无实质区别，只不过自我交易是早期利益冲突交易的传统表述，主要
针对的是发生在董、监、高及其亲属之间的相互交易，关联交易更加倾向于指称企业之间的相互交易。但二者均不相互排斥。

有鉴于此，基于我国 《公司法》已经形成的习惯，将此种关系统一称为关联关系或者关联交易，也许更容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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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方签订了合作协议。这种情形就属于侵占了公司的商业机会。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３条同样将旧 《公司法》第１４８条之 （五）之公司机会移除另立提高了地

位，并充实了内容。新 《公司法》规定了两种允许董、监、高利用公司机会的例外情形，确实是

一大进步。但该规定尚不够完整。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对公司机会做出界定。〔１２〕对公司机会的

界定是决定两件事情的前提：一是如果不属于公司机会，公司管理者自然可以自己利用，无须履

行报告与同意程序；二是即使属于公司机会，也有可能存在例外情形允许公司管理者利用，如新

《公司法》所规定。因此，公司机会的界定是立法者不可偷懒的事情，因为这是个前提，缺乏这

个前提，其他规定将无本可依，无源可循，实际上也就没有意义。将这样的事情交由法官来决

定，是在为难法官，多少也有些不负责任。

（四）同业竞争

同业竞争在公司法历史上曾经予以禁止，但后来的商业实践表明禁止是不可行的。于是法律

转变态度，现在的做法是，或者由法律直接限制，或者由公司自己决定。前者称之为竞业限制，

即是否允许公司董、监、高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须经过法律允许的程

序。后者称之为竞业自由，即法律并不直接加以干预，而是放权给公司自己决定。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４条将旧 《公司法》第１４８条之 （五）之同业竞争移除另立提高了地位，

并充实了内容。我国 《公司法》采取的是竞业限制的态度。

关于同业竞争，现代公司法的基本取向是承认它的合法性。的确，现实商业生活中，董、

监、高兼职现象十分普遍，如果禁止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限制，也只能从程序上加以要

求。然而，程序上的限制也有一个合理性优化的问题。表面看起来，对于同业竞争，法律并未禁

止，只是要求从事竞业竞争的董、监、高须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履行报告义务，并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批准。然而，这一程序要求是有成本的，而且与现代公司法的精神不

相符合。如果法律的态度是不禁止，也就不应从法律上加以程序限制，除非公司自己禁止或限

制。也就是说，公司法本身不必对同业竞争加以禁止或者限制，但允许公司章程禁止或者限制，

即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有必要禁止或者限制。〔１３〕这样既符合现实经济情况，又节省

了法律实施成本。法律不必包揽包办、自寻烦恼。既然新 《公司法》将其独立成条，就不应该是

简单地条文变化，更应该体现出现代法律对同业竞争更为开放的态度，而不是进一步强化旧观念

的束缚。当今商业社会，兼职或者兼业现象已成常态，禁止固然早已抛弃，限制也非上策，由公

司自己决定方为明智。

（五）管理报酬

现代法律将管理报酬纳入利益冲突体系予以规制，强调管理报酬的公开性、公平性与适度

性。这是一个较为宽松的标准，因为管理报酬，尤其是高管报酬，并不存在统一标准，企业不

同，产品不同，市场不同，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也存在很大不同，管理报酬差异自然很大。法律

的标准只是考量管理者获得的报酬是否太过高额并与管理者的贡献极不相称以至于构成公司资产

·６５·

〔１２〕

〔１３〕

参见美国法学会 《公司治理准则》第５．０５条以及一些代表性判例，如Ｌａｇａｒｄｅ　ｖ．Ａｎｎｉｓｔｏｎ　Ｌｉｍｅ　＆Ｓｔｏｎｅ　Ｉｎｃ．，１２６，

２８Ｓｏ．１９９ （１９００），Ｇｕｔｈ　ｖ．Ｌｏｆｔ　Ｉｎｃ．，５Ａ２ｄ．５０３ （ｅｌ１９３９），Ｄｕｒｆｅｅ　ｖ．Ｄｕｒｆｅｅ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ｃ．，８０Ｎ．Ｅ．２ｄ．５２２，５２９ （Ｍａｓｓ．１９４８）等。

美国法学会 《公司治理准则》采取了这种做法，同时参见Ｋｌｉｎｉｃｋｉ　ｖ．Ｌｕｎｇｒｅｎ，６５９Ｐ．２ｄ．９０６ （Ｏｒ．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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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害。为了较好地处理这一问题，现代法律往往规定，由公司董事会设立并由一定比例的独立

董事构成的薪酬委员会向董事会提出方案。这在一定程度缓解了管理报酬的任意性。

遗憾的是，新 《公司法》对管理报酬依然维持了旧 《公司法》的现状而没有意识到其所存在

的利益冲突需由法律加以规范。尽管我国新 《公司法》规定，高管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董事的

薪酬由股东会决定，表面上看，无论是高管还是董事均不存在自定报酬的情形。然而，这只是个

表象。真实情况是，在公司实践中股东兼任董事、高管的情形非常普遍。即使不存在兼任情形，

公司董事、高管对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其中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董事、高

管本身就有着强烈的 “自利自肥”（ｓｅｌｆ－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倾向。这种情形无论在公众公司还是在私人

公司，都普遍存在。因此，管理报酬及其相应的利益冲突应当受到公司法的重视。在公司法层

面，旧 《公司法》第１１６条仅要求 “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

获得报酬的情况”，新 《公司法》第１２９条从之。披露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司法审查，高薪低

能，贡献不抵所得，实际上构成对公司资产的 “劫掠”和 “浪费”（ｌｏ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１４〕

（六）关联交易、公司机会、同业竞争之批准程序

此为新 《公司法》第１８５条新增条文。此条规定同样的问题是：法律性质相同类型的事项被

人为地分割了。

（七）归入权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６条为旧 《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２款，现独立成条，适用范围因条文的调

整而同时适用于 “收受贿赂”和 “侵占公司财产”等违反忠实义务情形。

四、关于公司管理者的注意义务

公司管理者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必须以其最大的努力为公司创造利润，使股东获得收益

回报。其中，当然包含了不得使公司财产发生不正当的减损和流失。因此，公司管理者在履行其

职责时应当以其应有的勤勉、谨慎、知识、技能和经验为公司提供服务，否则，即应对公司承担

相应的违信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公司管理者的注意义务。〔１５〕此种注意义务区分为管理者的经营

义务和监控义务。

·７５·

〔１４〕

〔１５〕

Ｓｅｅ　Ｒｏｇｅｒｓ　ｖ．Ｈｉｌｌ，２８９，Ｕ．Ｓ．５８２，５３Ｓ．Ｃｔ．７３１（１９３３）；Ｉｎ　ｒｅ　Ｗａｌｔ　Ｄｉｓｎｅｙ　Ｃｏ．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９０６Ａ．２ｄ２７，６３
（Ｄｅｌ．２００６）．

受信之注意义务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好处说，注意义务没有得到充分实施；往坏处说，注意义务根
本就没有实施过”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Ｅ．Ｓｃｏｔ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３５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２７，９３７（１９８３）］，“传统的注意义务已不复存在，甚至根本就不是一种受信义务”［Ｊｏｓｅｐｈ　Ｗ．Ｂｉｓｈｏｐ　Ｊｒ，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Ｄｕｃｋ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ｙ　Ｄｕｃｋ：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ｍ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７７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０７８，１０９９　１１００（１９６８）］。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注意义务经历的尴尬地位。注意义务再次恢复活力并在受信义务之下
发挥作用，是１９８５年特拉华最高法院在Ｓｍｉｔｈ　ｖ．Ｖａｎ　Ｇｏｒｋｏｍ 一案的裁判中发现 ＴｒａｎｓＵｎｉｏｎ董事会违反了注意义务 ［Ｓｅｅ
Ｓｍｉｔｈ　ｖ．Ｖａｎ　Ｇｏｒｋｏｍ，４８８Ａ．２ｄ８５８，８７３，８７５，８９３ （Ｄｅｌ．１９８５）］，受信之注意义务 “重新开始了它的生命”［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Ｌｕｂｂｅｎ　＆Ａｌａｎａ　Ｊ．Ｄａｒｎｅｌｌ，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ｓ　Ｄｕ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ｅ，３１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５８９，５９０ （２００６）］。公司法上的
受信义务离不开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是保护受益人利益不可或缺的规则。有鉴于此，“公司法必须告诉管理者这是法律的要求，

他们必须履行这样的义务”。Ｊｕｌｉａｎ　Ｖｅｌａｓｃｏ，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Ｄｕ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ｅ，４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４７，７０３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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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营义务，是指公司管理者在为公司进行商业活动时，其所做出的商业决策应当是合理

的，至少是以他的认知和能力相信其所作所为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譬如，公司董事在做出某

项商业决策时，由于其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导致投资失败并造成公司损失，他就需要对该种损失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商业判断规则，〔１６〕参与决策的公司管理者需满足如下要求：

首先，公司管理者，主要是董事，须与该项商业决策不存在利害关系。也就是说，决策者必须

保持自身清白。如果存在利害关系并参与了该项商业决策，则构成利益冲突交易，该项决议将转而

受到关联交易法则的审查，并以此决定该项交易是否达到法律要求的公平标准进而满足交易的公平

性。如果商业决策者与所决议之交易或者事项不存在关联关系，则可转入商业决策的下一步审查。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法律要求管理者在做出商业决策时，须了解其决策内容，并认

为该种决策具有适当性。试想，当一个公司董事在对公司某项商业决策事项进行表决时，如果他

根本就不了解董事会议讨论事项的内容，他将如何评估该项决议事宜，又将如何决定他是赞成还

是反对。只有该董事了解了议题内容，并以其自己的理性判断认为他的决定是适当的，该董事的

行为才能满足商业判断义务的要求。当然，董事也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那些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

业务的董事，他们缺乏相应的商业实践经验，也缺乏足够的时间，于此情形，法律应当允许他们

依赖他人的帮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寻求其他专家，包括财务会计、经营管理以及法务、税务

等方面的专家，提供咨询意见。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外行董事可以寻求他人帮助并可

以依赖他人意见，但该董事仍然必须对专家咨询意见、报告做出独立判断。也就是说，他仍需要

判断该意见或报告的合理性。

最后，公司管理者作为商业决策者，他必须相信他的行为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因为管理

者是为公司服务的，他们服务的目标就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

“知情并适当”（ｂ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要求相对来说客观一些，或者说，这是注意义务主观

要求的客观化转换，并使得该种义务具有了较大程度的司法执行性。因此，这一要求是商业判断义

务的核心。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要求成为追究公司管理者违反商业判断之注意义务的重要途径。〔１７〕

然而，经营判断与商业决策，尤其是投资决策，难度很大，很难准确预测和掌握，加之市场变化等

不可控因素，不能要求管理者的决策一定都是正确的，更不能简单地以事后结果追溯管理者的决策

责任。公司管理者的商业决策只要遵守了商业判断规则的基本要求 （即程式规则），即可认为其履

行了商业决策义务。相对来说，要求管理者在做出商业决策时须忠诚于公司的最佳利益则属于实质

性要求，且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而，对其行为是否满足了公司最佳利益的期待，不必过于苛求。

监控义务 〔１８〕是指公司管理者负有监督或者监控公司合法合规运行的管理职责，包括对其同

·８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商业判断规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ＢＪＲ）起源于１７０年前，是美国公司纠纷司法实践发展起来的判例规则。

参见美国法学会 《公司治理准则》第４．０１条；Ｐｅｒｃｙ　ｖ．Ｍｉｌｌａｕｄｏｎ，８Ｍａｒｔ．（Ｎ．Ｓ）６８（Ｌａ．１８２９）．
Ｓｅｅ　Ｓｍｉｔｈ　ｖ．Ｖａｎ　Ｇｏｒｋｏｍ，４８８Ａ．２ｄ８５８，８７３，８７５，８９３（Ｄｅｌ．１９８５）．
监控义务 （ｄｕｔ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又称为监督义务 （ｄｕｔｙ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二者可以交替使用。特拉华判例法经常采用 “监控义

务”（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ｄｕｔｙ），如Ｓｔｏｎｅ　ｖ．Ｒｉｔｔｅｒ案界定了 “董事监控”责任的必要条件。Ｓｅｅ　Ｓｔｏｎｅ　ｖ．Ｒｉｔｔｅｒ，９１１Ａ．２ｄａｔ　３７０（Ｄｅｌ．２００６）．
“监控义务是指防止侵害公司的义务，如果董事会对侵害公司的行为漠不关心或者不采取行动，即违反了该项义务。”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Ａｌｌｅｎ，Ｒｅｉｎｉｅｒ　Ｋｒａａｋｍａｎ　＆Ｇｕｈａｎ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９，ｐｐ．２６１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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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或者下属的管控与监督。如果说公司管理者商业判断是一种经营决策的话，监控义务针对的则

是公司管理者的事务管理。监控义务主要指董事积极监督公司高管、雇员和公司事务的义务，积

极采取措施防止他们侵害公司的行为或者其他不当行为。如果他们面对侵害公司的不当行为漠不

关心或者不采取行动，即违反了该种义务并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义务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

容：董事必须采取措施发现可能发生的侵害行为；针对该种侵害行为，董事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应

对。“这是公司管理者监控义务的应有之义。”〔１９〕

公司的运作需要具体的人负责管理。因此，公司管理者负有管理公司事务和人事的职责，也

就理所当然。也就是说，对于其同僚或者下属的某种或某些违法违规行为，他本就应当以适当的

注意进行监督或监控，但他却疏忽大意或者不作为，放任其发生，导致公司遭受损失，他即需要

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与经营决策不同，监督义务的履行是可控的，只要管理者恪尽职守，

积极地履行其职责，该种义务的满足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２０〕

当今公司实践表明，董事的监控地位越来越突出。的确，董事具有经营和管理双重职责。〔２１〕

董事的基本职责已经由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逐渐转移到对公司的监督管理。取而代之，董事

将经营公司企业的事情委托给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他们的基本职责就是监控这些负责公司

具体经营管理的人员以确保他们的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２２〕

当公司高管及其他管理人员从事过于冒险或欺诈性交易时，董事没能履行适当的监控义

务，积极监督公司事务，尤其是没有适当地监督公司的财务会计事项，董事监控责任就由此产

生。〔２３〕如果董事更有力地履行其监督职责，而不是在 “控制室里睡大觉”〔２４〕，公司渎职行为及

其所导致的损害则可以大大减少或降低。〔２５〕有鉴于此，加强董事的监督作用对确保更好的公司

治理，防止公司不当行为至关重要。〔２６〕当然，没有人期望强化董事监控地位会彻底根除公司不

·９５·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Ｅｒｉｃ　Ｊ．Ｐａｎ，Ａ　Ｂｏａｒｄ'ｓ　Ｄｕｔｙ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５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１７，７２０ （２００９）．
当公司高管及其雇员涉嫌错误行为导致侵害公司利益，且该错误行为可归咎于董事失于监督，董事即违反了他的监控

义务。换句话说，如果在特定情形可以证明，董事应该采取行动并可防止公司损害发生，但却没有采取行为，董事监控责任就产
生了。Ｓｅｅ　Ｉｎ　ｒｅ　Ｃａｒｅｍａｒｋ　Ｉｎｔ＇ｌ，Ｉｎｃ．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６９８Ａ．２ｄ９５９，９６７（Ｄｅｌ．Ｃｈ．１９９６）；Ｓｔｏｎｅ　ｖ．Ｒｉｔｔｅｒｗ，９１１Ａ．２ｄａｔ　３７０（Ｄｅｌ．２００６）．

Ｓｅｅ　Ｋｅｌｌｉ　Ａ．Ａｌｃｅ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４６Ｗａｋ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８３，７９０　８０５（２０１１）．
基于判例的商业判断规则 （ＢＪＲ）有两个不同价值观：即权力和责任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并在它们之间

进行调和，既保持董事会决策自由又使董事会对其决策承担责任。尽管现代公众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不可避免地凸显了
责任的重要性，但责任单独不能对公司法给予充分规范解释，完整的理解必须结合其权力价值，即建立一套公司治理规则和标
准，促使公司采取有效决策制度和程序。ＢＪＲ是一种 “弃权原则”（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ａｂｓｔｅｎｔｉｏｎ），即除非满足严格的审查前提条件，

否则法院不会主动审查董事会的决策。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　ａｓ　Ａｂｓ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５７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３，８４　８５ （２００４）．

Ｓｅｅ　Ｌｉｓａ　Ｍ．Ｆａｉｒｆａｘ，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Ｄｕｔｙ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Ｉｔ　Ｃ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１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Ｔｈｏｍａ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１６，４１７ （２０１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Ｊｅｒｓｅｙ　Ｂａｎｋ，４３２Ａ．２ｄ．８１４（Ｎ．Ｊ．１９８１）．
Ｓｅｅ　Ｌｉｓａ　Ｍ．Ｆａｉｒｆａｘ，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Ｄｕｔｙ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Ｉｔ　Ｃ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１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Ｔｈｏｍａ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１６，４１８ （２０１２）．
许多学者建议如欲防止过度风险，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强化董事会的监控功能。Ｓｅｅ　ｅ．ｇ．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Ｐｏｓｎｅｒ，Ａ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０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０６　１１５；

Ｌｕｃｉｅｎ　Ａ．Ｂｅｂｃｈｕｋ　＆Ｈｏｌｇｅｒ　Ｓｐａｍａｎ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ａｎｋｅｒｓ'Ｐａｙ，９８Ｔｈｅ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４７，２４７（２００９）．董事会的风
险监控功能已经占据了 “舞台中央”（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Ｓｅ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ｔｏｎ　ｅｔ　ａｌ．，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１７，２００９）；Ｒｏｂｅｒｔ　Ｔ．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ｓ
Ｄｕｔｙ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Ｒｉｓｋ　ａｆｔｅｒ　Ｃｉｔｉｇｒｏｕｐ，１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１１５３，１１５３　１１６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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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为。〔２７〕然而，人们越来越期待强化董事监控地位和责任以确保董事更多地关注其监控责任，

这样他们才会更多地了解公司发生了什么，更好地准备应对所发生的事情，更好地防止不当行

为，更好地提升公司治理水平。〔２８〕

我国新 《公司法》第１８０条第２款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管的勤勉义务，并将其界定为 “执

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暂且不

论这一定义的合理性与周延性如何，该界定本身就是一个突破，有了这个突破，今后的完善就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上所述，公司管理者的注意义务远比新 《公司法》的界定复杂，内容更加丰富。目前的规

定尽管提供了初步的指引，但依然不足以应付现实商业实践的真实需求。

首先，新 《公司法》继续沿用了旧 《公司法》一直采用的 “勤勉义务”这一术语。虽然这一

概念指出了注意义务最为核心的内涵，然而，这一说法远未反映出注意义务所应有的内涵和外

延。譬如，管理者应有的谨慎、经验、技能以及与其所任职企业的经营管理相适应的相关知识

等，均在注意义务范畴之内，勤勉义务不能覆盖。

其次，注意义务不仅针对管理者的积极作为，还包涵对其消极不作为的否定。譬如，一名董

事需要积极参与公司董事会会议，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明确态度，做出同意、反对和弃权的表示。

如果某一董事长期不参加董事会，他的行为就不能满足注意义务的要求。如果因为他不参加会议

而导致其他董事有机会胡作非为，损害了公司利益，他将因为没有及时劝阻、反对该种行为而承

担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２９〕

公司管理者的注意义务还包括以其应有的注意关注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保证公司在合法、

合规的制度范围内运行。有鉴于此，公司管理者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规则，如公司章程和

细则、各种管理制度、合规制度等，并监督这些制度规则的有效执行。

再次，监控义务与经营决策义务的法律归责不同。就监控义务而言，法律的要求要高一些；

但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法律的要求则要低一些。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就经营决策而言，其

难度要大大高于一般性事务管理。公司的董事、高管须对日常频繁发生的商业活动做出应对和决

定，如果法律对他们的要求太高，无疑对他们是一种苛责，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和负担，将会阻吓

他们担任这样的职务。如果法律设置了与一般性事务管理相同的义务和责任机制，实际上也将出

现 “鞭打快牛”的效应。有人对董事的监控能力表示怀疑，认为监控义务实际上不能实际发挥作

用：“有效地监控日益复杂的大型公司的经营事务超出了董事的知识、能力和经验，尤其是对于

大型公司的外部董事而言，更是如此。”〔３０〕实际上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一般性事务

管理在董事的管理能力范围和程度之内，他们只需要谨慎尽心即可满足其注意义务要求。暂且不

·０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ｒｅ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６７，

９７０，９７２ （２００９）．
Ｓｅｅ　Ｌｉｓａ　Ｍ．Ｆａｉｒｆａｘ，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Ｄｕｔｙ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Ｉｔ　Ｃ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１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Ｔｈｏｍａ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１６，４１８ （２０１２）．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Ｊｅｒｓｅｙ　Ｂａｎｋ，４３２Ａ．２ｄ．８１４（Ｎ．Ｊ．１９８１）．
Ｌｉｓａ　Ｍ．Ｆａｉｒｆａｘ，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Ｄｕｔｙ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Ｉｔ　Ｃ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１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Ｔｈｏｍａ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１６，４１８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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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董事自身是否实际具备这样的能力，问题是董事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

力。何况，他可以依赖于专家就相关问题寻求帮助。这就有必要将董事的监控义务提升到善意的

高度。董事职务不是摆设，也不是荣誉，而是要积极介入公司的经营管理，“这正好为监控义务

的介入提供了契机”〔３１〕，并在公司法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体现。〔３２〕有鉴于此，公司董事、高管的

经营决策标准，实有必要借鉴美国 “商业判断规则”（ＢＪＲ），将之与一般性事务管理之监控义务

区别对待，即对一般性事务管理之监控义务科以较高标准，即一般过失标准，对经营决策之注意

义务略为降低其责任标准，原则上相当于重大过失标准，并将责任重点落实在董事、高管对其决

策事项的 “知情了解”基点上。

因此，对于董事、高管的经营决策责任的追究，法律设置的标准就应低一些并予以区分规

定，同时设置责任豁免机制，并允许公司为他们购买责任保险。当然，故意和非法行为不在豁免

和保险之内。〔３３〕我国新 《公司法》允许公司为其董事投保责任保险，但尚未授权公司章程设置

免责条款。

最后，新 《公司法》要求管理者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佳利益。这一要求本无问题，公

司管理者的经营管理行为自然应当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终极目标。然而，问题是这一要求具有

很强的主观性，司法如何判断，法律应当提供最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行为人主张其行为已

经满足了 “公司的最大利益”而主张免责，其依据是什么？如何才能取信于法官？因此，当事

人在提出这一主张时，并不是简单地将问题甩给法官。董事、高管如何证明？该种证明须达到

何种程度才能满足注意义务的要求？对此，依然要区别对待处理。如前所述，对于一般性事务

的监控而言，其管理事务的复杂性并未超出管理者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因此，管理者的注意义

务就要高一些，法律术语可采用 “合理地相信”（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其行为是为了公司的最佳

利益。对于经营决策而言，其商业判断更为复杂一些，商业风险在很多情形下具有不可控性，

因而董事、高管的注意义务则须略为降低一些，法律术语可表述为 “理性地认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其行为是为了公司最佳利益。 “理性地认为”相当于重大过失归责方法。 “合理地相

信”虽然字面意思相当于一般过失之追责方法，但由于该要求提供了可依赖的程序路径，实质

上略低于普通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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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Ｃｌａｉｒｅ　Ａ．Ｈｉｌｌ　＆ Ｂｒｅｔｔ　Ｈ．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Ｄｕｔ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３，２０１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５９，８７９ （２０１３）．

Ｓｅｅ　Ｉｎ　ｒｅ　Ｃａｒｅｍａｒｋ　Ｉｎｔ＇ｌ，Ｉｎｃ．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６９８Ａ．２ｄ９５９，９６７（Ｄｅｌ．Ｃｈ．１９９６）；Ｓｔｏｎｅ　ｖ．Ｒｉｔｔｅｒ，９１１Ａ．２ｄａｔ　３７０
（Ｄｅｌ．２００６）．

在Ｓｍｉｔｈ　ｖ．Ｖａｎ　Ｇｏｒｋｏｍ案之后，特拉华立法机关迅速通过了特拉华 《普通公司法》第１０２（ｂ）（７）条。该法受到了
企业界的欢迎，但也引起了学界的质疑。譬如，一位学者就认为 “立法机关是在削弱公司法，取悦有权势的董事”“特拉华注意
义务已经死亡了”。Ｓｔｅｖｅｎ　Ａ．Ｒａｍｉｒｅｚ，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ｃｅ　ｔｏ　ＣＥＯ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ａｗ，３２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３４５，３５９（２００７）．另一位则持相似观点，认为特拉华的做法 “无异于摘除了注意义务的 ‘心
脏’”。Ｍａｒｃ　Ｉ．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ｈｅ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ｅ，４２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９１９，９２０（１９８８）．
也许这些看法过于悲观了。客观地评价，注意义务依然具有生命力。正如一位学者评价：“特拉华公司法虽然不能通过金钱赔偿
而在司法上强制执行，对公司治理的贡献却丝毫没有减弱，较之于Ｖａｎ　Ｇｏｒｋｏｍ之前，公司董事再不能那样粗心大意了。也许
最有意义的是，特拉华法院允许对基于纯粹的注意义务主张给予非金钱救济，即使是要求金钱赔偿，也没有针对公司高管的特
别保护措施。”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Ｙｅａｇｅｒ，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Ｈｏｗ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ｓ　Ｄｕ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ｅ
Ｄｏｎ'ｔ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ｏｒｙ，１０３Ｔｈｅ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３８７，１４０７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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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受信义务的责任及其执行机制

（一）公司管理者的赔偿责任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８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管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公司管理者的职务行为应受到其受

信义务的拘束，如若违反，则应对公司承担违信责任，固属理所当然。承担违信责任的前提是管

理者违反了受信义务，如前所述，此不赘言。

（二）股东代表诉讼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９条规定了违反受信义务的代表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或称为派生诉讼，

是法律针对公司自己诉讼不能所提供的替代诉讼机制。关于这一诉讼机制，我国旧 《公司法》早

已有了明确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新增第４款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可以延伸至公司全资子

公司。这是一个创新。

新 《公司法》将 “监事”纳入了受信义务和违信责任主体范围。虽然监事违反受信义务侵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要远远小于董事、高管，但其毕竟属于公司负责人，如果监事执行职务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当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事违法、违

规、违章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监事自己行为直接侵害了公司利益，如违反新 《公司

法》第１８１条的规定。这种情形的监事责任容易落实。二是怠于履行监督义务和职责，纵容公司

高管不法行为，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法理上讲，监事自然有负其受信义务，从而需要

承担违信责任。然而，这一责任在公司实践中却难以实施。如果监事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监事

的受信义务就是一句空话。没有追责机制的监事制度确实也就是个 “花瓶”摆设而已。

不过，本条规定奇怪的是，既然新 《公司法》已经倡导了 “单一制”，即董事会委员会替代

监事会或者监事，大概率大多数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就没有监事会或监事了，

由公司审计委员会替代 “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问题是，在监事会或监事机构缺失的

情况下，派生诉讼如何发动？难道意味着可以直接向董事会或董事行使先诉权？如果是这样，先

诉权的行使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在有监事会或监事的情形下，由监事会或监事行使，在监

事会或监事不能的情形下，再由董事会或董事行使；二是在没有监事会或监事的情形下，直接由

董事会或董事行使。即使如此，新 《公司法》却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会或董事缺乏行使先诉权的

直接法律依据。

另一种方案是，在没有监事会或监事的情形下，有没有可能由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代替行使？

新 《公司法》仅规定了 “审计委员会”这一 “法定”形式的专业委员会。尽管新 《公司法》赋予

了审计委员会 “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但这一赋权仅应限缩解释其职权行使的范围为

公司内部事务，不宜扩张为外部诉讼权，因为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下属非独立机构，没有监事

会或监事那样的 “独立性”，且其本身也不能与董事会或董事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即便董事会设

置有专门的诉讼委员会，但也就是为公司是否提起诉讼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而已，其本身并无权代

表公司直接提起诉讼。一言以蔽之，专业委员会是公司内设机构，没有代表公司的权力。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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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直接诉讼

新 《公司法》第１９０条针对的是公司管理者对公司股东的直接侵权行为，本来直接适用民事

诉讼法即可，何以在此重复规定？也许这主要是考虑到董事、高管的身份、职责和地位。董事、

高管是公司的管理者，他们的行为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完全个人的行为；二是公司的行为。如果

董事、高管的行为完全是个人行为，侵害了公司股东的利益，当然完全落入侵权法并追究其个人

侵权责任。然而，公司董事、高管的侵权责任还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即 “职务行为”的表象。尽

管本条并未像新 《公司法》第１９１条那样明确要求是 “执行职务”，但事实上，该种侵权行为则

可能是董事、高管以公司名义或者利用其职务身份造成的。譬如，公司在特定股东身份的董事、

高管的控制和操纵下，对某一股东或者少数股东实施欺压性行为，如直接剥夺或限制其知情权、

参会权、表决权，或者对其实施不公平分配等。这些行为在形式上披着公司行为的 “外衣”，而

实质上则是董事、高管基于其个人利益或者立场对其他股东实施的欺压、排挤或报复。很显然，

他们受到 “仇恨、欲望、嫉妒、复仇……羞耻或者荣誉”（ｈａｔｒｅｄ，ｌｕｓｔ，ｅｎｖｙ，ｒｅｖｅｎｇｅ，ｓｈａｍｅ　ｏｒ

ｐｒｉｄｅ）的驱使基于自己的私心或私欲侵害其股东的合法利益。〔３４〕董事、高管的第一种侵权行为

完全属于一般侵权法的管制范围，第二种侵权行为则需要同时满足一般侵权行为和公司法的

规定。

本条并没有将 “监事”列入其中，难道监事就不会发生侵权行为，或者监事侵权责任可以豁

免？当然监事也可能发生侵权行为，但主要体现为其个人侵权行为，至于其是否会像董事、高管

那样发生身份性侵权行为，问题有点复杂。监事的监督行为主要体现为内部监督，极少会发生直

接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但是，当董事、高管滥用权力侵害公司利益，监事可以逃脱责任追究

吗？请注意，这里是说监事是否需要承担监督不力的责任，而非指监事自身参与不法侵害行为。

监事自身参与的个人不法侵害行为，无论公司法是否有特别规定，适用一般性侵权行为法即可。

监事没有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放任董事、高管的不法行为，当然应当承担未尽职责的责

任，即违信责任。

（四）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责任

新 《公司法》第１９１条规定了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责任。本条规定意义重大，是新 《公司

法》的重大突破。也就是说，即便是职务行为，董事、高管也可能承担外部赔偿责任，但公司管

理者对第三人的责任只涉及董事、高管，不涉及监事。既然监事无须对股东承担责任，那么外部

第三人也不能基于监事的监督工作不力而提起诉讼。这是公司法律表明的态度。但是否真的就无

须承担第三人责任，法理解释与法律适用均有讨论余地。

公司法历来的教义都是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生交易并以自己的名义享受

权利和承担义务及责任。董事、高管是公司的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仅是公司的 “打工

者”，领受 （或者不领受）薪酬。他们的义务和责任限于他们对公司提供的服务而对他们的 “主

人”（公司或全体股东）承担受信义务和责任。然而，公司法的这一经典教义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公司董事、高管滥用自己手中权力导致公司违反了对第三人的义务、侵害了第三人权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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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那么他们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譬如，他们为了谋取公司的超额利益，在商业决策时故意

违反法律，或者为了减少公司损失故意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致使公司对外发生损害赔偿

责任。

但是，公司毕竟是独立的法人，这一责任的扩大应有限度，即新 《公司法》将其限定为 “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譬如，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兼任董事、高管，基于常理，他们在主导公司商

业决策时极有可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有意识地利用公司的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实施损害

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他们确实实施了这样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他们则应承担赔偿责任。同

时，这一责任的主观要件不仅仅指向行为人的故意，如果其有重大过失，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

譬如，董事、高管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实质性地忽略自己的职责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３５〕

这里主要针对的是管理者的监控义务。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的职能逐渐转换为对

公司的管理监督。管理者的监管职责具体可体现为：公司董事、高管首先应当负责建立监控机制

和系统，譬如，公司治理规则及公司合规制度。其次，公司董事、高管须充分利用这样的监控机

制和系统实施和执行这些治理规则和合规制度。最后，公司管理者须对公司经营、财务等事项保

持高度关注，对其他董事、高管及其下属人员履行监管职责。〔３６〕当然，重大过失同样也存在于

经营决策中，如因重大过失签订的合同，做出的投资、担保以及其他重大交易等。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现代公司法将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也纳入受信义务法律规制中。这是因为，公司控

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既可能直接插手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可能利用其地位与公司发生交易。因

而，如果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参与董事会决策或者幕后操纵了公司的决策行为，亦须对公司承

担受信义务。〔３７〕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０条第３款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

行公司事务的，须与公司的董、监、高一样对公司承担 “忠实和勤勉义务”。原则上，公司股东

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他们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只能通过股东会议间接参与，因而，他们

不在受信义务管制范围之内。但公司的控股股东往往兼任公司的董事甚至高管，于此情形，法律

则将其作为公司管理者对待，与董事、高管一样对公司承担受信义务。即使公司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名义上不担任公司董事、高管，实际控制人在名义上甚至不是公司的股东，但实际上

却保持着对公司的管控，即 “实际执行公司事务”。于此情形，法律同样将其作为公司的管理

者对待，与董事、高管一样对公司承担受信义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这样的在事实上处于

·４６·

〔３５〕

〔３６〕

〔３７〕

Ｓｅｅ　Ｍｅｌｖｉｎ　Ａ．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３１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１１，６２
７４ （２００６）．

Ｓｅｅ　Ａｄｉｎａ　Ｐｏｎｔａ，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ｒ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Ｌｏｙａｌｔｙ，

６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ｅ　１１７，１３２ （２０１６）．
如特拉华衡平法院解释控制股东注意义务时说道：“控制股东，即通过股份所有权获取权力，通过参与公司行动行使

权力，须承担与公司董事相同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Ｃｉｎｅｒａｍａ，Ｉｎｃ．ｖ．Ｔｅｃｈｎｉｃｏｌｏｒ，Ｉｎｃ．，Ｃｉｖ．Ａ．Ｎｏ．８３５８，１９９１ＷＬ　１１１１３４，ａｔ

＊１９（Ｄｅｌ．Ｃｈ．Ｊｕｎｅ　２４，１９９１）．类似观点可参见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ｒｕｄｎｅｙ，Ｅｑｕ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７１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７２ （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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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地位并在幕后影响、支配或操纵公司董事会决策的人又被称为 “影子董事”（ｓｈａｄ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３８〕

新 《公司法》第１９２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管从事损害公司或

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管承担连带责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像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这样的 “影子董事”普遍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经济现实。毕竟，他们

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同样也不可因此而忽略其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当他们的行为

背离了受信义务的要求时，即通常表现为 “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

益的行为”，他们也就需要与董事、高管一样对公司承担违信责任。这里，法律术语表述为

“指示”，表明了立法者 “疑罪从重”的态度。根据这一表述，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做出

了 “指示”，无论其是否具有不正当动机和目的，只要该种行为导致了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

它就应该与公司董事、高管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实际上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损害必然因

为其滥用、操纵等不正当行为所造成。这实际上是一种推定过错，需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自证清白。

需要指出的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这种义务和责任不具有一般普适性，不能仅仅

因为某一股东是控股股东，或者某人是实际控制人，就在任何时候承担受信义务和责任。只有他

们实际实施了某种滥用权力、操控行为时才对该行为后果承担责任。〔３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则仅须对其实际参与的决策或行为负责，不像董事那样承担一般性义务和责任，除了控制股东兼

任董事、高管外，他们均不参加董事会议。〔４０〕

（六）董事责任保险

新 《公司法》第１９３条规定，公司可以在董事任职期间为董事因执行公司职务承担的赔偿

责任投保责任保险，并在投保或者续保后，向股东会报告。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所谓的

“Ｄ＆Ｏ”保险，包括董事、高管，但我国新 《公司法》仅明确承认公司可以为董事承担的赔偿

责任投保责任保险，而没有高管责任保险。当然，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即使新 《公司法》规定

了公司可以为董事提供责任保险，公司也可以不为董事提供责任保险。同样，即便新 《公司

法》没有规定为高管提供责任保险，公司自己也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规定为高管提供责任保险。

但法律应该设定一个底线，诸如 “极端自私的行为、粗心或者故意行为、非法或者犯罪行为

等”显然应该排除。〔４１〕当然，这一点也有弥补的方法，即保险公司在开展这样的业务时，保险

合同条款可以将其列入除外条款。

·５６·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参见 《英国公司法》（１９８５年）第７４１条。
“另一方面，多数股东如果没有实施这样的行为，一般而言，他则无须承担这样的责任。”Ｃｅｄｅ　＆Ｃｏ．ｖ．Ｔｅｃｈｎｉｃｏｌｏｒ，

Ｉｎｃ．，６３４Ａ．２ｄ３４５ａｔ　４８０ （Ｄｅｌ．１９９３）．
一种观点进而认为，控制股东对公司承担受信之注意义务仅在极端少数情形下适用，如在所谓的 “劫掠案件”

（ｌｏｏｔ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控制股东将其控制股份出售给 “劫掠者”。然而，在一般情形下，与公司董事不同，控制股东对公司有投资，

他本来就有极强动机为其公司利益了解决策事项并做出符合他自己利益的决定，法律也就没有必要为其设定义务要求他本来就
会去做的事情。Ｓｅｅ　Ｊｅｎｓ　Ｄａｍｍａｎ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ｕ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ｅ：Ａ　Ｄｏｇｍａ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２０１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７９，４８１　４８３ （２０１５）．
Ｓｅｅ　Ｍｏｄｅ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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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关于董、监、高列席股东会议并接受质询

新 《公司法》第１８７条第１款规定董、监、高应股东会要求列席会议并接受股东质询，是法

律保障股东知情权的落实措施。虽然具有实际意义，但似乎更应在股东知情权内容中规定为宜。

旧 《公司法》第１５０条第２款关于董事、高管配合监事会或监事行使监督职权的要求在有关监事

会或监事制度中已有体现，新 《公司法》已经删去，无须在此重复规定。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ｉｅｓ．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ｔ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ｎ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ｔ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Ｉｔ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ｗｈｏｌｌｙ－ｏｗｎｅ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ｉ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ｉ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ｉｓｔｓ　ａ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ｔ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ｃｋ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ｌａｃｋｉｎｇ，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ｎ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ｉｅｓ，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ｕ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Ｔｈｉｒｄｌｙ，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ｕｄｉ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ａｒｄｓ　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ｔｈｅ　ｐｒｅ－ｓｕｉ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ｌ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ｉｅｓ，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ｙａｌｔｙ，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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